
证券代码：

002569

证券简称：步森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1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

全资子公司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南京步

森服饰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相关决议，公司用资金

1700

万元（其中自有资金

200

万元，募集资金

1500

万

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南京步森服饰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100%

。 经工商部门核准后，子公司定名为江苏步

森服饰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7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设立南京步森服饰有限公

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56

）。

本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1

日完成了全资子公司江苏步森服饰有限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取得了注册

号为

320000000104772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江苏步森服饰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玄武区洪武北路

188

号

1103

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王建军

注册资本：壹仟柒佰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壹仟柒佰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内资

经营范围：服装、皮鞋、皮革制品的销售。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600425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编号：临

2012-003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经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

］

124

号文件核准，核准我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6200

万股新股。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核准文件六个月的有效期内，尽

快实施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2119

证券简称：康强电子 公告编号：

2012-002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在

2008

年

11

月被认定为宁波市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

根据宁波市科技局网站公布的《关于公布宁波市

2011

年第一批复审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通知》，公司已

顺利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复审，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有效期为

3

年，企业所得税优惠期为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相关规定， 高新技术企业在资格有效期内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

惠政策，即所得税按

15%

的税率征收。

特此公告。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166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2012-003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研发总监孙步祥先生于

2012

年

1

月

31

日因

病逝世。

自

2005

年加入公司以来，孙步祥先生勤勉尽责，恪尽职守，为公司的经营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公司

董事会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全体员工对孙步祥先生的病逝

表示沉痛的哀悼。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适时增补董事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1299

股票简称：中国北车 编号：临

2012-005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定配股发行之配股比例的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和

10

月

25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配股方案的

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配股相关事宜的议案》，经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配股比例及配股数量如下：

本次配股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8,300,000,000

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配售

2.5

股，共计可配股份

数量

2,075,000,000

股。 配售股份不足

1

股的，按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处理。 配股实施前，若因公司送

股、转增及其他原因引起总股本变动，配股数量按照总股本变动的比例相应调整。

公司本次配股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2396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临

2012-03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2

年

2

月

1

日，公司收到证券事务代表兰牟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个人原因，兰牟先生请求辞去担

任的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职之后将不再公司担任其它职务。公司董事会感谢兰牟先生任职期间对公司作出

的贡献并将尽快聘任新的证券事务代表。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1

日

签 发： 审核

:

拟制：

证券代码：

002314

证券简称：雅致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2

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1

月

31

日，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核准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

〕

120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

发行面值不超过

8

亿元公司债券； 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募集说明

书及发行公告进行；该批复自核准之日（

2012

年

1

月

29

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批复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相关

事宜。

特此公告。

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479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

2012-013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1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

刊登在

2012

年

1

月

19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的有关要求，公司定于

2012

年

2

月

7

日（星期

二）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年度报告说明会，本次年度报告说

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年度报告说明会。 届

时，本公司董事长吴斌先生、财务总监骆琴明女士、副总经理董秘张杰先生、独立董事骆国良先生、保荐代表

人张见先生将在网上与投资者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通知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508

证券简称：老板电器 公告编号：

2012-003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2

月

1

日接到公司股东杭州联

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联和投资

"

）关于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联和投资持有的本公

司

12,800,000

股已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解除质押，相关借款已归还，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股权质押解除登记手续。

联和投资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2,8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联和投资累

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

。

特此公告。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2203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6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2

月

1

日上午

9:00

在浙江省诸暨市店

口镇中央大道海亮商务酒店二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1

名，参加表决的

股东、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12,372,7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93%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除董事长冯亚丽女士授权董事、总经理曹建国先生、副董事长

YI-MIN

CHANG

女士授权董事、董事会秘书邵国勇先生、独立董事汤淮先生授权独立董事刘剑文先生出席外，其余

董事和全体监事均出席会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董事长冯亚丽女士授权并经二分之一以上董事同

意，本次会议由董事、总经理曹建国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412,372,7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412,372,7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的结

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

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

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１

证券简称：航天机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收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效益测算是基于当时的市场情况。由于光伏市场环境的变化，目前

光伏产品价格较公司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采用的价格有一定幅度的下降， 此因素会影响部分募投项目

的效益。 因此本公司根据近期的行业情况对募投项目的效益重新进行了分析和测算，提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拟投资于上海神舟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ＭＷ

高效太阳电池生产线技术

改造项目”、连云港神舟新能源有限公司“

５００ＭＷ

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线项目”、增资上海航天控股（香港）有

限公司实施

５０ＭＷ

海外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和增资上海太阳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用于“光伏检测

实验室建设项目”和“铜铟镓硒薄膜太阳电池试制线建设项目”。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光伏市场环境的变化，光伏产品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较公司募投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测算的价格有一定幅度的下降，对本公司募投项目效益的影响如下：

１

、上海神舟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ＭＷ

高效太阳电池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原材料为硅片，产品为电池片，本公司根据近期市场硅片采购价格及电池片售价重新测算

的项目收益情况如下：

指标名称 单位 原可研报告指标 现测算指标

税后内部收益率

％ １４．６６ １０．３１

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

（

含建设期

）

年

６．４５ ７．７７

在主要原料成本与产品售价双边同步下跌的情况下，由于单位毛利的降低，对该项目的整体内部收益率

及投资回收期有一定的影响，但该项目整体收益仍在必要的投资回报水平上。 同时，本公司正努力通过开拓

并落实终端销售，积极控制生产成本等措施，力保项目收益实现。

２

、连云港神舟新能源有限公司

５００ＭＷ

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线项目

连云港神舟新能源目前的加工模式是受托加工，采取“以销定产”和“合理储备”相结合的生产模式，根据

客户（主要包括系统集成商、贸易商、终端客户等）订单安排生产计划。

该项目收入来源主要是组件加工收入，主要成本为非硅辅助材料等，也是影响项目收益的主要因素，本

公司凭借十余年的太阳能组件制造经验，可以有效控制非硅成本，在目前的市场情况下，本公司组件业务仍

具有必要的利润空间，因此，光伏市场产品售价的波动对该项目的效益测算影响不大。

３

、增资上海航天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实施

５０ＭＷ

海外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

该项目由于电池组件成本及

ＥＰＣ

建设成本均有较大幅度下滑，预计可以弥补项目建设地补贴政策下调

而造成的不利影响，同时，目前上网售电价格仍保持稳定，因此总体而言对项目效益影响较小。 具体情况如

下：

指标名称 单位

出售光伏电站的资本金收益率 自营光伏电站的资本金收益率

原可研报告指标 现测算指标 原可研报告指标 现测算指标

税后资本金收益率

％ ２１．９ ２０．９ １０．４８ １０．３６

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

（

含

建设期

）

年

－－ －－ １５．４ １５．７

公司根据欧洲市场环境变化的具体情况，通过审慎选择项目建设地、充分整合公司现有的海外市场资源

等措施，以规避项目建设风险，确保项目盈利。

４

、增资上海太阳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用于“光伏检测实验室建设项目”和“铜铟镓硒薄膜太阳

电池试制线建设项目”

该项目资金主要用于科技研发， 收入主要来自于科研检测服务， 目前光伏市场变化对其效益测算无影

响。

综上所述， 目前国内光伏产业的市场环境与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的效益测算有所影

响，但本公司认为光伏行业整体向好的大趋势不变，结合本公司光伏全产业链的贯通，规模效应的显现，及技

术工艺、成本控制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本次募投项目的效益具有可实现性。

本公司将继续密切关注市场变化，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规避相关项目风险，以力保本次募投项目的收益

实现。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４

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１３

，

２１９．２

万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８

，

６４０

万股，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２

，

８８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０

日在

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上市时股本总额为

１１

，

５２０

万股。

上市后公司实施了每

１０

股转增

７

股派

１

元现金（含税）的

２００６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派

２

元现金（含税）的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和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５

股派

０．５６

元现金（含税）的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公司股本总额增加至

４４

，

０６４

万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公司董事长钱云宝在上市公告书和招股说明书中承诺：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钱云宝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在离任

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

过

５０％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公司董事长钱云宝就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作如下承诺：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止，本人不转让所持有的全部

８８

，

１２８

，

０００

股公司股票。

上述承诺在承诺期限内已严格履行。

三、担任公司董事长的股东钱云宝没有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四、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１３

，

２１９．２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３０％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１

名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

股

）

备注

１

钱云宝

１３２

，

１９２

，

０００ １３２

，

１９２

，

０００

现任董事长

合 计

１３２

，

１９２

，

０００ １３２

，

１９２

，

０００

说明：

（

１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限售股份持有人钱云宝作为公司董事长，本次实际可流通股份为

其所持股份总数

１３２

，

１９２

，

０００

股的

２５％

即

３３

，

０４８

，

０００

股，本次剩余的可上市流通股份将继续锁定。 钱云宝

将其持有的部分股份进行了质押，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后，其所持有的用于质押的

７８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仍继续冻结。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0352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

2012-002

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加坡

KIRI

控股有限公司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桦盛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31

日接到

KIRI HOLDING SINGAPORE PRIVATE

LIMITED

即新加坡

KIRI

控股有限公司通知， 该公司已于近日更名为

DYSTAR GLOBAL HOLDINGS

(SINGAPORE) PTE. LTD.

即徳司达全球控股

(

新加坡

)

有限公司。

桦盛有限公司于

2010

年出资

2200

万欧元认购徳司达全球控股

(

新加坡

)

有限公司定向发行的可转换

债券的，该可转换债券若全部转成股本，则桦盛有限公司将持有徳司达全球控股

(

新加坡

)

有限公司

62.4%

的股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2

月

2

日刊登的

"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新加坡

KIRI

控股有限公司等公

司签订《股份认购及股东协议》及《可转换债券认购协议》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0-002

号），以及于

2010

年

7

月

20

日刊登的

"

关于新加坡

KIRI

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德司达全球业务进展情况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0-

046

号）。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二月一日

股票代码：

002341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码：

2012-05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发出了《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该会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1

月

17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开披露。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

2012

年

2

月

1

日（星期三）上午

9

：

30

3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侯毅先生

4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科技南十二路曙光大厦

20

楼会议室

5

、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91,363,285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62.4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会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

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用自有资金收购深圳市金麒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80%

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1,363,2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国枫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日

备查文件：

1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国枫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７

证券简称：天山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号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动及增发

Ａ

股上市公告书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ＣＥ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乌鲁木齐市水泥厂街

２４２

号）

重要声明与提示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 、“发行人” 或“天山股份”）及全体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股份变动及增发

Ａ

股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本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诺本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全文。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天山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７７

本次增发前股本总数：

３８８

，

９４５

，

１４４

股

本次新增上市股份：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增发后股本总数：

４８８

，

９４５

，

１４４

股

发行前摊薄

２０１０

年每股收益：

１．３０

元

发行后摊薄

２０１０

年每股收益：

１．０３

元

发行前摊薄

２０１０

年每股净资产：

９．２９

元

发行后摊薄

２０１０

年每股净资产：

１１．３５

元

新增股份上市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本公司本次增发的新股共计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上市。 本次

发行不作除权安排，增发股份上市流通首日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２０１１

年修订）的规定，实行

１０％

的价格涨跌幅限制。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上市保荐机构：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５

号

＜

公司股份变动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

》（

２００７

年修订）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现将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动及增发

股份上市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变动的原因及批准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决定公司拟申

请公开增发不超过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２８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本次增发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６１５

号文核准。

本次增发招股意向书摘要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网下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并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网上发

行由宏源证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组织进行；网下发行由宏源证券负责组织实施。 本次发行向公

司原股东优先配售，公司原股东最大可根据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Ｔ－１

日）的持股数量，按照

１０

：

３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

根据公司的筹资需求，经本公司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共同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最终确定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结果如下：

类 别 配售比例 实际配售股数

（

股

）

占发行总量比例

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

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优先认购部分

１００％ １１

，

３２７

，

３９３ １１．３３％

原有限售条件股股东优先认购部分

１００％ ９

，

８６９

，

８５４ ９．８７％

除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外部分

网上申购

１００％ ５

，

２８３

，

８８４ ５．２８％

网下申购

１００％ １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７０％

承销团包销部分

—

５６

，

８１８

，

８６９ ５６．８２％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０．６４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 （含发行费用）

２

，

０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

１３０

，

９２５

，

１０７．８０

元 （其中： 承销保荐费

１２３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律师费用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信息披露费用

１

，

８２２

，

４００．００

元，发行登记费用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环保核查费

２

，

８２５

，

０００．００

元，差

旅费、印刷费

８７

，

７０７．８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９３３

，

０７４

，

８９２．２０

元。 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划至

本公司指定账户。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对上述资金进行了验证， 并出具了

ＸＹＺＨ／

２０１１Ａ３０３９

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经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

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有关登记托管手续。

二、股份总额、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１

、本次增发前后公司的股份总额、股份结构变动情况见下表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股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５３

，

２８５

，

８２２ １３．７０ ７

，

４１３ ５３

，

２９３

，

２３５ １０．９０

１

、

国家股

２

、

国有法人股

４９

，

９７５

，

０１２ １２．８５ ４９

，

９７５

，

０１２ １０．２２

３

、

其他内资股

３

，

３１０

，

８１０ ０．８５ ７

，

４１３ ３

，

３１８

，

２２３ ０．６８

其中

：

境内法人股

３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０．８３ ３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０．６６

境内自然人股

７０

，

８１０ ０．０２ ７

，

４１３ ７８

，

２２３ ０．０２

４

、

外资股

其中

：

境外法人股

境外自然人股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３３５

，

６５９

，

３２２ ８６．３０ ９９

，

９９２

，

５８７ ４３５

，

６５１

，

９０９ ８９．１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５

，

６５９

，

３２２ ８６．３０ ９９

，

９９２

，

５８７ ４３５

，

６５１

，

９０９ ８９．１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３８８

，

９４５

，

１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８

，

９４５

，

１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本次增发的股份无持有期限制。 公司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见下表：

单位：股

时间

限售期满新增可上市交易股份

数量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余额 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余额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４９

，

９７５

，

０１２ ３

，

３１８

，

２２３ ４８５

，

６２６

，

９２１

注

１ ３

，

２４０

，

０００ － －

注

２ ７８

，

２２３ － －

注

１

：

３

，

２４０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股系新疆长城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持有， 其在本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股权分

置改革时因司法冻结，至今未解除限售；

注

２

：

７８

，

２２３

股有限售条件股系高管持股。

３

、前

１０

名有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数量及限售条件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前

１０

名有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数量及限售条件情况见下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可上市交易时间

新增可上市交易股

份数量

限售条件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４９

，

９７５

，

０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４９

，

９７５

，

０１２

无

新疆长城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３

，

２４０

，

０００ － － －

４

、股份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指标

２０１０

年度

（

或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以本次发行后股本全面摊薄计算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收益

１．０３

元

以本次发行后股本全面摊薄计算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１１．３５

元

三、本次股份变动后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３

，

０４１

，

３４９ ３５．３９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６

，

８１８

，

８６９ １１．６２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１

中国银行

－

嘉实服务增值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９８３

，

７５２ １．２２

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

－

摩根士丹利中国

Ａ

股基金

５

，

３７３

，

８７６ １．１０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油管理局

４

，

７８３

，

７５０ ０．９８

中国银行

－

平安大华行业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８４７

，

５２０ ０．７９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７９０

，

４１０ ０．７８

中国银行

－

嘉实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７４５

，

６４２ ０．７７

四、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

序号 姓名 职务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张丽荣 董事长

３３

，

３６０ ０．００８６ ３３

，

３６０ ０．００６８

２

赵新军 董事

、

总裁

０ ０ ０ ０

３

谭仲明 董事

０ ０ ０ ０

４

李建伦 董事

０ ０ ０ ０

５

隋玉民 董事

０ ０ ０ ０

６

李通林 董事

０ ０ ０ ０

７

甘智和 独立董事

０ ０ ０ ０

８

彭友谊 独立董事

０ ０ ０ ０

９

赵成斌 独立董事

０ ０ ０ ０

１０

王迎财 监事会主席

０ ０ ０ ０

１１

高 云 监事

０ ０ ０ ０

１２

姜 瀛 监事

６

，

２２５ ０．００１６ ０ ０

１３

李敬梅 职工监事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３ １３０ ０．００００２７

１４

居来提

·

吐尔地 职工监事

３

，

６００ ０．０００９ ３

，

６００ ０．０００７

１５

朱风友

党委书记

副总裁

２９

，

６５３ ０．００７６ ０ ０

１６

杨兆祺 副总裁

０ ０ ０ ０

１７

张元慈 副总裁

０ ０ ０ ０

１８

刘洪涛 副总裁

０ ０ ０ ０

１９

刘 成

副总裁

总会计师

０ ０ 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２０

２０

周林英 董事会秘书

１９

，

４６０ ０．００５０ １９

，

４６０ ０．００４０

２１

徐克瑞 副总裁

０ ０ ０ ０

２２

王鲁岩 副总裁

０ ０ ０ ０

２３

包文忠 总工程师

０ ０ ０ ０

合 计

９２

，

３９８ ０．０２３８ ６６

，

５５０ ０．０１３６

公司尚未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尚未获得股权激励期权。

五、上市安排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本公司本次增发的新股共计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上市。本次

发行不作除权安排，增发股份上市流通首日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２０１１

年修订）的规定，实行

１０％

的价格涨跌幅限制。

六、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招股意向书公告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七、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宏源大厦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

法定代表人：冯戎

保荐代表人：韩志谦、王伟

项目协办人：谷兵

项目组成员：郭宣忠、王冠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７７１

、

８８０８５７８１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２６

２

、发行人律师：

名称：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华南路

３６

号世纪百盛大酒店

２４

层、

２５

层

负责人：金山

经办律师：李大明、赵旭东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１－２８２２７９５

传真：

０９９１－２８２５５５９

３

、审计机构：

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Ａ

座九层

法定代表人：张克

经办注册会计师：詹军、张斌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５４２２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５４７１９０

八、上市保荐机构及意见

１

、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公司与保荐机构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保荐协议》。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授权韩志谦先生、 王伟先生担任本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

具体负责公司本次增发的尽职推荐及上市后的持续督导等保荐工作。

２

、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过全面的尽职调查和审慎的核查，出具保荐意见如下：发行人新疆天山水泥

股份有限公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条件。为此，宏源证券同意保荐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同时承担相关保荐责

任。

九、备查文件

１

、审议通过公司本次增发方案的有关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６１５

号文；

３

、本次增发的招股意向书；

４

、保荐及承销协议；

５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ＸＹＺＨ／２０１１Ａ３０３９

号《验资报告》；

６

、其他与本次增发有关的文件。

发行人：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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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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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033

证券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

2012003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1

月

31

日收到财务总监杨学禹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杨学禹先生因个人原

因，申请辞去所担任的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杨学禹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杨学禹先生辞职后将不

在公司继续工作。

公司董事会衷心感谢杨学禹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2638

证券简称：勤上光电 公告编号：

2012-02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获得财政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期分别收到东莞市财政局《关于拨付第一批广东省战

略性新兴产业政银企合作专项资金项目资金的通知》（东财函

[2011]1817

号），通知称根据《关于下达第一批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银企合作专项资金的通知》（粤财工

[2011]644

号）文件精神，经研究拨付公司专项资金贴

息补助

768

万元，用于公司对东莞市大功率

LED

路灯改造工程；东莞市财政局《关于拨付第二批省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LED

产业）项目资金的通知》（东财函

[2012]23

号），通知称根据《关于下达第二批省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LED

产业）项目资金的通知》（粤财工

[2011]599

号）文件精神，经研究拨付公司

财政补贴

1000

万元，用于新型高导热

LED

封装基板及模块化光源。 上述资金均为专项资金专款专用。

两次收到上述补贴款共计

1768

万元。 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本次收到的贴息补贴款

768

万元将于

收到时计入营业外收入。 另

1000

万元计入递延收益后自相关资产可供使用时起，在相关资产的使用寿命期

内 （根据公司的固定资产折旧政策预计为十年）平均分配计入营业外收入

,

公司根据新型高导热

LED

封装基

板及模块化光源项目的进度估计该笔补贴将不会对公司

2012

年度的盈利造成重大影响。但公司对该笔补贴

款的会计处理方法最终仍须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备查文件：

1

、《关于拨付第一批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政银企合作专项资金项目资金的通知》

2

、《关于拨付第二批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LED

产业）项目资金的通知》

3

、《东莞市财政局补贴勤上光电银行进账单》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一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

（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宏源大厦）


